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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總說明 
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

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係國家為實現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並為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尚未增列老年給付項目前之權宜措施。當前我國軍公

教人員及勞工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之退伍給付、

養老給付及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

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欠缺老年給付，亦無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

活保障尚有不足。又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

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

養生活。 

考量我國農業人口結構轉變並為因應氣候變遷，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政府應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提高農民年老後之經濟生活保障，以鼓

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並因退休經濟生活保障

程度提高，間接促使老年農民安心退休離農，活絡農地利用，擴大農業

經營規模及提升農業競爭力，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勞工退休金及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所定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撫等制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

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以供農民未來退休養老使

用。老農津貼及農民退休儲金即共同構成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保障老年農民能與其他行業退休人員一樣享有適當之生活水準，爰擬具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規範農民提繳農

民退休儲金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二、 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

金之運用、管理業務。（草案第四條） 

三、 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

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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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草案第

五條） 

四、 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草案第六條） 

五、 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提繳比率，及主管機關提繳相

同金額之時點；農民每月提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

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草案第七條） 

六、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申請程序、提繳期間、提

繳比率之調整及提繳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七、 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保

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主管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勞保

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農民返還。（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 農民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

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

發給。（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

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等情形，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草案第十六條） 

十、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

領農民退休儲金；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後死亡者，退休儲金專戶賸

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十一、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及遺屬或

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時效。（草案第十九條） 

十二、 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融機構開立

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

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

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草案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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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及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農民退

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五、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

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

收支，應分立帳戶；其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由基金運用局

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另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基金收支、

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

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十七、 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

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

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

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應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

二十八條） 

十八、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費用，應編列預算

支應；其辦理行政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

捐。（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

其取得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之。

（草案第三十一條） 

二十、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三十三條） 


